
 
 

第一章  保卫处办事公示制 

第一条 为进一步提高学校保卫处各科室岗位依法依

纪依规履职水平，规范办事程序，推进党务、政务公开和

廉政建设，接受广大师生和社会各界监督，根据学校工作

实际，制定本制度。 

第二条 保卫处各科室依据在岗人员岗位职责和工作

性质，制定相关岗位工作人员的岗位职责，并在每个科室

醒目位置予以公示。 

第三条 保卫处各科室将各科室办事流程在中国矿业

大学保卫处网站主页予以公示。 

第四条 对于涉密信息和重要事务的公示，要经分管处

领导审阅批准后，由相关科室负责具体实施。 

第五条 公示工作可根据不同情况，通过保卫处电子邮

箱、微博、电话等渠道收集反馈意见。 

第六条 对公示的反馈意见，各相关科室应认真办理，

并将办理情况及时公开。各科室应根据工作需要明确公示

时间。 

第二章  保卫处服务承诺制 

第一条 保卫处各科室根据工作职能要求，对服务内容、

办事程序、办理时限等相关事项，向服务对象作出公开承

诺、接受监督、承担责任的制度。 



第二条 各部门科室落实服务承诺制应遵循公开、公平、

公正、便民、高效的原则。处处、事事、时时为服务对象

考虑，简化办理程序、缩短办事时限，提高办事效率，提

供优质服务。 

第三条 承诺公开办事程序。通过校园网、微博、文件、

服务指南、办事流程图等形式，公开办事依据、必备手续、

办理流程、办理时限和服务标准，提出服务程序和时限承

诺。 

第四条 承诺规范服务方式，改善服务态度，使用文明

用语。做到笑脸相迎、亲切问候、让座敬茶、认真办理、

满意答复、礼貌相送。不让服务对象受到冷落或刁难，不

让服务对象因同一事项反复往来，不让正常的服务事项无

故延误，不让部门形象受到损害。 

第五条 承诺提高办事效率。对服务对象问询的一般性

事务，要简化办事手续，能办的立即办理，一次办结；不

能一次办结的，要把办理的时限告知服务对象。属紧急、

重要事项，在遵守法律、法规和规章的前提下，实行急事

急办。 

第六条 对于需要进一步补充完善资料方可办理的事

项，承办人应一次性告知所补资料内容，待补齐有关资料

且具备办理条件后，在规定或承诺的时限内办理完毕。 

第三章  保卫处首问负责制 

第一条 第一个接受服务对象来电、来访或询问相关事

务的工作人员，即为首问责任人。 



第二条 首问责任人对询问的内容与本人职责是否相

关，都要热情接待，使用文明用语，必须负责解答、办理

或交办、承办服务对象的各类问题和事由。 

第三条 遵循“首问负责，对口接待”的原则。首问责

任人要耐心听取服务对象的陈述，并依据法律、法规或相

关政策、制度规定，认真、负责地解答或处理。 

第四条 对属于本人职责范围，且符合规定、手续齐全

的事项，应当立即办理；手续不齐全、不能立即办理的，

要说明原因，按“一次告知制”要求予以告知；属于法律、

法规及政策、制度规定不能办理的，首问责任人必须明确

答复，并耐心、细致地做好解释工作。 

第五条 服务对象所提问题不属于首问责任人或其所

在科室职责范围的，首问责任人应耐心解释，并帮助其联

系相关科室工作人员，或告知办公地点和联系方式。经办

人员联系不上的，应记录服务对象需办理的事项及其联系

方式，并尽快转交经办人员回复。 

第六条 服务对象所提出事项一时难以答复或需请示、

协调的问题，首问责任人应请服务对象留下联系方式，并

约定答复方式与时间，经请示、协调后，再予答复。再予

答复时间一般应在 5 个工作日内。 

第七条 保卫处值班室应设立来电、来访登记簿，详细

记录首问责任人拟办事项情况及办理结果，由首问责任人

负责及时填写。 

第四章  保卫处限时办结制 



第一条 为保卫处建立健全的管理体系，认真履行职责，

方便服务对象和提高办事效率，特制订本制度。 

第二条 服务对象要求办理的事项，凡符合规定、手续

齐全的应立即办理。 

第三条 保卫处各机关科室，对不能办理的事项须说明

原因，做好解释工作。无特殊情况必须在 5 个工作日内办

结事项。因客观原因不能按时办结的，主办部门应在 5 个

工作日内回复办理情况，并保证提供优质服务。 

第四条 严格执行“校园 110”安全保卫服务体系的接

出警快速反应机制，并承诺接警后 10 分钟内赶到现场，随

时做好对校园突发事件的防范和应对。 

第五条 户籍室应积极协调、配合公安机关户籍科室及

时办理各类户籍、证件事项。工作时限以公安机关为准，

做到第一时间通知、派发户籍和证件。 

第六条 治安刑事类案件，需要调查论证的事项，应先

在 5 个工作日内答复，说明情况，并及时组织论证，将结

果在 10个工作日内回复服务对象。需配合公安机关完成的

刑事类案件，以公安机关时限为准。 

第七条 如遇特殊情况需延时办结的，应说明延办理由，

耐心做好解释工作。 

第五章  保卫处一次告知制 

第一条 服务对象到保卫处各科室(或来电)办理、咨询

事项时，在职责范围内，经办人必须一次性告知其所要办



理事项的办事依据、办事程序、办结时限、所需的全部材

料；不能办理的要说明具体理由。 

第二条 服务对象要求办理的事项，在职责范围内的，

经办人应当场审核其有关手续和材料，能当即办理的事项，

要当即办理。 

第三条 服务对象要求办理的事项，手续、材料不齐全

或不符合法定形式的，应当口头或书面一次性告知其所需

补充的手续和材料；申请人按照告知的要求补充齐全后，

经办人应及时予以办理。 

第四条 服务对象要求办理的事项因不符合有关规定

而无法办理的，经办人应告知法律、法规或政策要求，并

做好解释工作。 

第五条 告知过程中，工作人员要使用文明用语。 

第六章  保卫处主岗备岗制 

第一条 主岗备岗制是指在保卫处各科室内两个相近

岗位，互为备份岗位或顶替岗位，及时办理岗位事务的制

度。 

第二条 各科室第一负责人为主岗人，其他为备岗人，

主备岗人特殊情况时岗位为互补关系。 

第三条 主岗责任人不在岗时，须提前向备岗责任人做

好工作交接；因特殊原因不能及时交接的，备岗责任人应

主动顶岗，不得推诿、拖延，影响公务办理。 



第四条 备岗责任人应主动了解主岗岗位职责，认真学

习相关业务知识和技能，熟悉相关规定，切实履行所替代

岗位的职责，按规定及时办理相关业务。 

第七章  保卫处公开评议制 

第一条 保卫处各部门科室开展公开评议，是提高管理

水平、增强效能建设的一项重要措施，是加强对工作人员

教育、管理和监督的有效方法。 

第二条 开展公开评议，要坚持实事求是、民主平等的

原则。评议人要对照标准，注重摆事实，讲道理；要尊重

广大师生的民主权利，让大家充分发表意见；在评议标准

面前要做到人人平等，一视同仁，严格要求。 

第三条 公开评议的主要内容，是对保卫处各科室岗位、

工作人员正确履行工作职责和任务要求的基本情况，包括

工作人员廉洁自律和遵纪守法方面的基本情况。 

第四条 公开评议可采取自评、互评、走访师生、召开

座谈会、填写评议表、问卷调查和明察暗访等形式。 

第五条 负责开展公开评议的责任人，要对回收的调查

问卷、数据信息和反馈的评议意见进行梳理和分类统计，

汇总分析各科室岗位、工作人员的效能建设情况，找准突

出问题，提出整改意见，督促进行整改。 

第六条 被评议的科室、工作人员，要以对学校和师生

负责的精神，正确行使手中的权力，办事要公道、正派，

要清正廉洁，不滥用职权，不能打击报复评议人。 


